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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笔，为宜商钱塘添动能

春江水暖，市场先知。“我们通过法院

智审平台提交起诉材料，通常1天内就能

有回应，20天左右就能有结果，极大地提

升了我们的司法获得感。”钱塘区某生产企

业法务孙女士表示。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从立案到办结仅需

22.83天，钱塘这项领跑全市基层法院的数

据背后，是深入运用智审平台、坚持能动司

法理念，将调解、集约、审判、执督、执行五

大解纷模块有机结合，开辟出的一条快速

解纷“绿色通道”。

“商业纠纷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

查取证是很重要的一环。以往，调查令缺

乏核验途径，我们律师取证时或受到协查

单位质疑，过程并不顺畅。”2023年5月，

陈律师在代理某电力物资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时，通过“浙江法院网”的律师调查

令“一件事”模块向钱塘法院提交申请，1

日内就收到了该院签发的调查令，并在天

津新港海关顺利通过核验，调取到了关键

证据。

试行有关法律文书及律师身份在线核

验服务，是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

革事项之一，旨在建立律师调查取证制度

与营商环境优化的正相关联动关系。钱塘

法院通过律师调查令“一件事”改革构建起

律师申请便捷、回填及时，法官审签精准、

监管科学，协同单位核验智能、反馈高效的

新场景，以数字化手段破解“有令难行”堵

点，改革成果在短短一年内已全市推广并

入驻增值化服务中心，至今已受理了821

名律师的申请。

创新之笔，为产业钱塘强支撑

随着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杭州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医药港正站在时代风口，迈

向全国舞台。在钱塘，1700余家生物经济

企业云集医药港产业平台，表达出了旺盛

的司法需求。

“要积极探索生物经济司法治理新模

式，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精准有力的支撑

和服务。”钱塘法院的定位十分清晰。

2023年以来，该院将共享法庭入驻医

药港增值化服务驿站，参与制定《生物医药

产业企业合规工作方案》，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司法服务100余次。同时，该院以案例

研究为落脚点，积极对接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获批设立杭州生物经济司法保护案

例研究基地并举办首期论坛，聘任来自高

校、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实务部门的专家，

打造“案例库+智囊团”模式，充分发挥高

质量审判案例的规则指引作用。

2024年，下沙人民法庭也将作为服务

生物医药经济的专业法庭投入使用，并承

接杭州中院生物经济审判庭钱塘巡回庭落

地启用，护航生物医药产业在发展快车道

上稳健前行。

治理之笔，为平安钱塘绘“枫”景

早在2021年12月，钱塘法院即率先

全市开展市场化解纷试点工作，通过“公益

性+市场化”模式，充分激发律师等专业调

解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动能。一年后，市

场化解纷中心在钱塘区大江东区块建成启

用。

中心集成了规范公示、成果展示、调

解室、案例研讨室等模块，引入了高校、律

师、民非组织等调解资源，由审判团队提

供业务指导，切实把好市场化解纷调解组

织、调解员资格审查的“入门关”，既能真

正让老百姓享受“一站式”“点单式”的解

纷服务，又能提升调解员的专业素养。一

年来，中心调解员已接收委派纠纷3606

件，调解成功1508件，其中市场化调解成

功411件，为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140万

余元。

现如今，市场化解纷机制已向基层、行

业延伸，并在金融小额协同治理等领域发

挥着效能，让钱塘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首

次实现下降，同比减少4.49%。

（2023）浙0106民初9787号
杭州鸿金工贸有限公司、杭州科创风管有限公司、

沈金良、江秋英、张嘉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三杭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杭州鸿金工贸有限公司、杭州科创风
管有限公司、沈金良、江秋英、张嘉良典当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4年4月8
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6民初219号

周卫兵：本院受理原告龚琪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4年4月8
日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9292号

高康：本院受理原告陈凯诉被告高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106民初
92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399号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郑纯燕诉被告陈杰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
2024年3月20日9时整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882号

杭州易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金管家科技有限
公司、彭国云：本院受理原告来红与被告杭州易驻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杭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彭国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08民初488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州易驻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来红借款本金
2584746.75元；被告杭州易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来红利息损失；被告彭国云对上述第一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杭州易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彭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来红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30114
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114元，由被告杭州易驻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35114元，被告彭国云在被告杭州易驻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杭州金管家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
27477元的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11民初1181号

吴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常绿镇五联村菜坞口5
号）：本院受理原告叶小权诉被告吴杰、汪宝星合伙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一、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退伙后垫付款项共计
322737.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
月2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龙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5486号

唐洪林：本院受理原告王杭与被告唐洪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114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唐洪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王杭借款60000元；二、被告唐洪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王杭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1316元，由被告唐洪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6256号之一

周国生（户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同
二村）：本院受理原告朱张火诉被告周国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4民初
62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周国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朱张火借款44400元；
二、被告周国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朱
张火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公告费用276元；三、驳回原告朱
张火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2元，由原告朱张

火负担872元，被告周国生负担91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
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0346号

刘彩霞（公民身份号码：3209211983****594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聪佩家服装店诉被告刘彩
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1034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彩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聪佩家服装店货款44039
元，并以该款为基数自2021年7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90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彩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075号

中芈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海曙广磊汽车维修厂诉被告中芈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财
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507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
4262号

涂贤松：本院受
理原告黄建广与被告
涂贤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浙 0205 民初

42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涂贤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建广
货款18886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以1888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的逾
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7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涂贤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714号

李晓霞（公民身份号码：6211241993****5505）：
本院受理原告程高锋与被告李晓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6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李晓霞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
归还原告程高锋借款53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
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12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李晓霞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被
告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告）。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376号

鲁晓情（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90****514X）：
本院受理原告范丹平与被告鲁晓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6民初63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鲁晓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退还原
告范丹平货款6700元。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鲁晓情负担（其中公告费原告范
丹平已缴纳，被告鲁晓情应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
将公告费支付给原告范丹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611号

金锋、众博联汇企业管理（山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向心福与被告金锋、第三人众博联汇企业管理（山
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通知原告于2024年1月29日向本院申
请撤回对被告金锋、第三人众博联汇企业管理（山东）有
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2日2024年2月2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某男童，2013 年 8 月 19 日出生，2019 年 7
月在金华市婺城区明月街126号天下户外用品
店被义乌市一对夫妻收养。该男童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与后宅派出
所户籍窗口（电话：0579-85680129，联系地址：

义乌市后宅街道城北路 L125 号）联系。逾期
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义乌市公安局后宅派出所
2024年2月2日

弃婴（儿童）公告

杭州钱塘法院：

法治之笔擘画时代发展新蓝图
杭州钱塘法院：

法治之笔擘画时代发展新蓝图
通讯员 钱塘法

钱塘，自古繁华。接过亚运“薪火”，肩负殷殷嘱托，杭州市钱塘区正向着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一流新区的目标奔竞。作为新区基层法院，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坚持以“红领钱潮·法助共富”党建品牌为牵引，释放着人均结案473件的“大能
量”，扎实做好改革创新治理三篇文章，冲刺在护航“两个先行”的时代前沿。

勇闯新路，勇立潮头。钱塘法院将继续以先行先试的胆气、赛马争先
的志气、亮剑出招的锐气，奋力谱写现代化法院建设新篇章，让法治这张

“金名片”在之江潮涌中熠熠生辉。


